水平能力测试结果备案报告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4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的精神，我校于2024年10月18日着手进行了申报中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的方案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对43位申报中级职称的教师进行了现场试讲的测试，现将测试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：

我校申报中级职称的教师总计44人，其中一人已于去年参加过中级职称的水平测试，根据《文件》要求，水平测试成绩三年内有效，故该教师不再参与本次测试。因此今年参加中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试讲的教师共有43人，其中：专任教师37名，辅导员6名。
测试时间：2024年10月18日    
地点：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实验楼202/204/401教室
评委：由9人专家组组成
二、测试内容和测试方法：
水平能力测试的内容主要包括：从事专业工作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；从事专业工作的实际能力和水平。

水平能力测试方法：采取讲课和平时教学考核情况相结合的形式。教师采取讲课形式，体育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采取说课形式。

三、评分情况：
我校组织水平能力测试听课评委组，评委组由9位专家教授组成。讲课时间为20分钟内。专家组听课后结合专业进行提问，按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评分表》（附件）进行量化综合评分。听课小组专家评分的平均分为测试人员的讲课得分。
教师平时教学考核得分为近三年本人评教评学综合成绩的平均分。
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实行百分制。讲课得分占70%，教师平时教学考核得分占30%。以上两项合计为100分；合格分数线为80分。
测试公开：
接受全体教师和工作人员监督。整个测试过程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测试结果进行了公示，测试成绩若有异议欢迎复查成绩。

测试结果

这次测试是我校较为系统、全面、正规的一次测试，从测试准备、组织实施、成绩统计等各个环节都做到了周密准备、公平施考、严肃统计、公正评价，既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测试氛围，又考出了每位老师的真实成绩，圆满完成了申报中级职称的现场测试工作。

最终，我校43位今年参与中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的教师全员通过本次考试，考试结果如下图所示。[image: image1.png]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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